
____年花蓮縣政府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費用補助申請表【表一】 

 
申請月份：    月~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申請流水號：第     季      號 

【請務必完整填寫以下資料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本年首次申請  □非首次申請 

兒 
 
童 

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

               

身分 

資料 

【請確實勾選】 

經濟：□低收入戶           □一般戶或中低收入戶 

類別：□發展遲緩證明或診斷證明        □身心障礙證明 

身分：□一般子女  □原住民子女  □外籍配偶子女  □大陸配偶子女 

戶籍地址  

申 

請 

人 

姓名 身分證字號 連絡電話 

            

關係 □兒童本人 □父母 □(外)祖父母 □監護人 □寄養父母□安置機構□其他： 

通訊地址 □同上  

應 

備 

文 

件 

申請 

表單 

1.□申請表【本表】 

2.□交通補助記錄表【表二】 

3.□療育補助記錄及收據憑證黏貼單【表三】 

審查 

附件 

以下資料除遲緩證明文件有時效性外，其他均為每年度第一次申請時附上即可 

4.□戶籍謄本影本/或戶口名簿影本或居留證影本 

    ※若申請人與個案不同戶籍，則需分別檢附 

5.□申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 

6.□診斷證明/綜合報告書/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，有效期限為  年     月 

其他 

附件 

7.□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       10. □切結書 

8.□緩讀證明公文影本 

9.□寄養契約書影本/安置機構公文影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核 結 果      ﹝由審核人員填寫﹞ 

核定 

金額 

月份 交通費 療育費 合計 

月 
   

月 
   

月 
   

本季申請交通費:         元，療育費:          元，合計金額:        元 

審核 
單位 

初審單位 複審單位 
社工 督導 承辦人員 科長 處長 

     

 

類別: □第一類 □第二類 □第三類  □縣外 

︹
同
郵
局
存
摺
本
人
︺ 


